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5 级全日制

普通本科学生各专业转入考核方案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江苏省教

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的指导意

见》《南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修订）》

《南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订）》

《关于做好2025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有关工作的通知》

等有关文件精神和学院的办学条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

究并制定 2025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一、专业报考要求

（一）转专业申报对象为被我校录取并取得学籍的 2025

级在校学生（不包含艺术类、体育类学生）；

（二）根据《南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修订）》文件规定，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则上不接受以

下学生申报：

1. 身体不符合本专业学习要求的；

2. 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学期（含当前学期）修读的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除外）有不合格或缓考的；

3. 在校期间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的；

4. 休学期间的；

5. 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有

明确约定的；

6. “专转本”等转阶段考核录取的；



7. 不符合本专业要求的；

8. 原专业学费未交清的。

（三）翻译（中澳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专业：我校普

通专业 2025 级学生都可以申请转入该专业。

二、各专业允许转入人数

年级 专业名称 允许转入人数

2025 级

英语(师范) 8

商务英语 8

翻译 5

翻译（中澳学分互认联合培养） 6

日语 6

注:外国语学院2025级的学生大一学年安排在启东校区

学习，一年后回啬园校区学习。

三、考核方式

所有申请转入外国语学院的考生，根据转入专业报名情

况，均需参加学校和（或）学院组织的考核。

（一）学校组织的考核

本次转专业学校统一组织笔试的科目为：大学英语，所

有资格审核通过学生均需参加学校组织的大学英语考试。

一志愿报名总人数小于等于各专业计划数，学生需参加

学院组织的资格审核（考核），通过后直接录取。二志愿报

名人数无论多少，均需参加学院组织的考核，学院择优录取。

如资格审核通过后一志愿报名人数大于计划数的，英语

考试成绩在计划数前 1.5 倍的学生参加学院组织的考核(末



位同分者均参加)。录取时，学校组织的英语笔试成绩占考

核总成绩的 50%。

（二）学院组织的考核

所有通过资格审核和学校考核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学院

组织的考核，学院组织的考核成绩占考核总成绩的 50%，学

院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1. 英语类专业

学院采用面试方式考核。面试专家由 3-5 名教师组成，

另有命题教师 1 人（高级职称），均由学院特邀监察员随机

抽取，面试当天通知到本人。

面试内容包括回答问题、语段翻译、即兴会话及阐述观

点等，考查英语语音语调的准确性、英语理解能力和表达能

力。面试学生逐个进行，面试专家根据拟定的评分标准按百

分制打分，不出现小数。取专家的平均分为最终面试成绩，

保留小数点后 2 位。

2. 日语专业

学院采用面试方式考核，主要考核学生综合素质和特长，

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以及专业适应能力。

考核专家由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担任；面试专家由 3 名教

师组成，命题教师 1 人（高级职称），均由学院特邀监察员

随机抽取，面试当天通知到本人。面试专家根据拟定的评分

标准按百分制打分，不出现小数。取专家的平均分为最终面

试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 考核结果



面试成绩由学生当场签字确认，确认后学生方可离开。

四、录取原则

按照专业志愿优先、考核总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若

专业第一志愿未录满，则按第二志愿考核总成绩从高到底依

次递补。

五、保密措施

转专业的考核与录取工作由学院特邀监察员全程参与

监督，做到规范、保密，确保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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